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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26 號 委員 提案第 2868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秀寳、莊瑞雄等 18 人，為推廣運動賽事，保障運

動選手之權益，爰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

正草案」，使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得以經任職機關（

構）同意後，接受商業代言。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與第十四條，有明確規範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之規定；即公務員除本職外，不得兼任其他業務。 

二、運動選手於國際賽事有亮眼表現時，許多商家亦會評估運動選手之商業代言，運動選手亦

得透過商業代言取得更多資源，對於推廣運動賽事與提升自身專業能力，皆有助益。 

三、被選為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為給予相關職涯保障，多有將其聘任於政府相關單位之情

形；而名義上任職於政府相關之單位即為公務人員。然而運動選手並未從事公務人員之工

作內容，並非實質上之公務員，因此不應限制其接受商業代言之機會。 

四、為推廣運動賽事，保障運動選手之權益，爰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使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得以經任職機關（構）同意後，接受商業代言。 

 

提案人：陳秀寳  莊瑞雄   

連署人：劉建國  陳亭妃  李德維  邱志偉  莊競程  

吳琪銘  蔡易餘  黃秀芳  沈發惠  郭國文  

劉櫂豪  鍾佳濱  邱泰源  羅美玲  林俊憲  

黃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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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運動產業之從業人

員，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

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

作者，得依據大學法第十七

條第四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聘擔任

學校相關課程之教職，不受

教師聘任有關學歷限制之規

定。 

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

選手，若具公務員身分，得

經其任職機關（構）同意後

接受商業代言，不受公務員

服務法有關經營商業及兼職

規定之限制；其商業代言之

範圍、限制、程序等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二十條 運動產業之從業人

員，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

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

作者，得依據大學法第十七

條第四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聘擔任

學校相關課程之教職，不受

教師聘任有關學歷限制之規

定。 

一、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三條與第十四條，有明確

規範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

投機事業、兼任他項公職或

業務之規定；即公務員除本

職外，不得兼任其他業務。 

二、運動選手於國際賽事有亮

眼表現時，許多商家亦會評

估運動選手之商業代言，運

動選手亦得透過商業代言取

得更多資源，對於推廣運動

賽事與提升自身專業能力，

皆有助益。 

三、被選為國家代表隊之運動

選手，為給予相關職涯保障

，多有將其聘任於政府相關

單位之情形；而名義上任職

於政府相關之單位即為公務

人員。然而運動選手並未從

事公務人員之工作內容，並

非實質上之公務員，因此不

應限制其接受商業代言之機

會。 

四、為推廣運動賽事，保障運

動選手之權益，爰擬具「運

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使曾任國家

代表隊之運動選手得以經任

職機關（構）同意後，接受

商業代言。 

 

 


